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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排課施行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第四條  排課時間排定之

順序依下列情形

依序安排： 

一、聯合講座（通識教育中

心）。 

二、勞作教育（生活輔導

組）。 

三、跨系、跨院必修課程。 

四、大一英文排課（語文中

心）。 

五、全校物理實驗（物理

組）、化學實驗（化工

系）。 

六、實驗課、語言教室課

程、兼任老師課程（各

系）。 

七、兼任老師課程(通識教

育中心及華文系)。 

八、全校體育課程（體育

室）。 

九、專業科目課表（各學

系）。 

十、共同必修課程(含微積

分)（通識教育中心及

華文系）。 

排序六及七、排序九及

十每學期輪流互調順

位，即上學期通識教育

中心排定共同必修課

程，下學期各系排專業

科目。 

第四條  排課時間排定之

順序依下列情形

依序安排： 

一、聯合講座（通識教育中

心）。 

二、勞作教育（生活輔導

組）。 

三、跨系、跨院必修課程。

四、大一英文排課（語文中

心）。 

五、全校物理實驗（物理

組）、化學實驗（化工

系）。 

六、實驗課、語言教室課

程、兼任老師課程（各

系）。 

七、兼任老師課程(共同教

學中心及華文系)。 

八、全校體育課程（體育

室）。 

九、專業科目課表（各學

系）。 

十、共同必修課程(含微積

分)（共同教學中心及

華文系）。 

排序六及七、排序九及十每

學期輪流互調順位，即

上學期共同教學中心

排定共同必修課程，下

學期各系排專業科目。

一、本辦法第四條修正。 

二、依本校共同教育委員

會 107 年 6 月 20 日簽

（線上簽核公文

1075100025 號），共同

教學中心自107年8月

1日起與通識教育中心

組織合併；通識教育中

心並於 107 年 9 月 25

日修訂「國立聯合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組織規

程」，先予敘明。援此，

本案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第七款及第十款與

第二項原列示之「共同

教學中心」統一修訂為

「通識教育中心」。 

第六條  課程排定之規則 

一、學士班三小時以上之課

第六條  課程排定之規則 

一、學士班三小時以上之課

一、本辦法第六條修正。 

二、為維護學生受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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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不排在一天上完為

原則，但研究所之課程

或進修教師、兼任教

師、專題、需使用電腦

教室授課與實驗(習)

之課程不受此限。各學

制（不含碩、博士班）

班級單一年級，每日之

課程安排不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不得連續

授課 4節（含）以上，

且不得採短期（含寒、

暑假）密集完成整學期

課程之方式授課。但聘

請國外學者專家、學校

實務操作課程等特殊

性質者，經簽准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方式及完

整配套措施後，得不受

此限。 

二、經分散授課時段後為一

節之課程，以不排在第

三節與第七節為原

則，以利其他課程之安

排。 

三、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

至週五白天，且每週三

第五與六節為導師時

間，該時段全校不得排

課。進修學制（含在職

專班，不含碩、博士班）

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

五晚間，輔以週六及週

日為原則，每週授課天

數如少於 2天者（扣除

遠距教學天數），應延

程不排在一天上完為

原則，但研究所之課程

或進修教師、兼任教

師、專題、需使用電腦

教室授課與實驗(習)

之課程不受此限。 

二、經分散授課時段後為一

節之課程，以不排在第

三節與第七節為原

則，以利其他課程之安

排。 

三、日間部每週三第五與六

節為導師時間，該時段

全校不得排課。 

四、上課時間一經排定，除

因停開、教師異動等特

殊情形外，不得任意調

課，若需更動須教務長

核可後始得異動。 

質，依教育部 107 年 6

月 22 日臺教技（四）

字第 1070062979 號函

及 7月 11 日臺教技

（四）字第1070108718

號函示有關 107 學年

度起專科以上學校課

程安排之規範，增修本

條有關各學制課程安

排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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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修業年限。 

四、上課時間一經排定，除

因停開、教師異動等特

殊情形外，不得任意調

課，若需更動須教務長

核可後始得異動。 

五、校外實習須符合現行實

習相關規範，修課學生

如為在職人士，不得以

其工作抵免實習課程

學分。 

 


